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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共预算与福利彩票公益金
资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参考提纲）

一、项目概况
    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：
1、立项情况：巴财社[2022]1189号《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集中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》文件要求，设立所提交的文件、材料符合相关要求
2、实施主体：磴口县民政局
3、项目资金：孤儿福利彩票公益金1万元。
4、主要内容：为2名孤儿发放孤儿助学金。
（二）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：
1、预算总目标：1万元。
2、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：按季度发放，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。
    二、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（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）
对符合助学公益金的孤儿，建立健全专项福利政策，进一步完善孤儿助学保障体系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  已全部到位，按上级文件要求每季度发放，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已全部执行，按上级文件要求每季度按时发放，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
1.孤儿助学金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孤儿助学金计划完成：1万元；
孤儿助学金实际完成：1万元；
孤儿助学金完成率：100%
（四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孤儿助学金严格执行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发放相关制度，及县民政局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。项目执行过程中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，发放孤儿助学金补贴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。
    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（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、调整情况、完成验收等）
单位组织机构健全、分工明确。本项目由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组织、实施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（包括项目管理制建设、日常检查监督等情况）
孤儿助学金严格执行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，及县民政局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。项目执行过程中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，发放孤儿助学金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。
    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1、实际完成情况。
目标1：孤儿助学金领取补贴2人；10000元/年/人
2、项目完成及时性。
计划完成时间：2023年12月
实际完成时间：2023年12月
完成及时率：100%
3、项目质量达标情况。
计划完成质量：全部发放到位
实际完成质量及所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：全部发放到位
质量达标率：100%
4、项目成本控制情况。
对完成学业的孤儿停发孤儿助学金补助。
（2） 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
已全部完成
    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 （一）后续工作计划：做好孤儿助学金发放工作。
    （二）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问题及建议
1、继续做好孤儿助学金补贴的发放与绩效评价工作，按时发放孤儿助学补贴。
2、做好动态管理工作。按时取消完成学业的孤儿。
